
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九十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發布施行後，期間歷經九次修正，因應科技進步、電子資訊

設備技術變革趨勢，並為完備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法制作業程序及規

定，提升技能檢定之公平性及公正性，經考量技能檢定辦理之實務需求，

爰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及檢定實務需求，修正術科測試採實作方式為原

則，不宜採實作方式者得採電腦測試、模擬機具測試、擬真系統測

試、筆試非測驗題或其他配合科技發展、職類特性之方式。（修正

條文第十九條） 

二、為使應檢人儘早接獲術科測試通知相關資料，修正術科測試辦理單

位通知術科測試相關資料之期限。（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三、配合實務上已要求術科辦理單位協同教學業界專家，不得擔任該單

位之學員或學生術科測試之監場、監評工作，爰修正增列協同教學

業界專家為本條文管制對象。(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四、鑒於本規則第二十六條修正，配合修正增列應檢學員或學生之現任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專任、兼任之授課人員及協同教學業界專家，應

迴避該單位學員或學生術科測試之監評工作。(修正條文第二十七

條) 

五、鑒於術科測試結束後，倘發現監場人員有違失情事時，實務上已無

法解除職務，爰酌修本條文相關文字。 (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六、現行符合各該技能檢定職類報檢資格之外籍人士參加檢定時，均持

符合申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之身分證明文件入場應

試；另為杜絕應檢人向其他應檢人借用文具或攜帶禁止物品入場應

試之違規情事，配合調整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

六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八條) 

七、配合本規則第十九條新增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方式包括電腦測試、模

擬機具測試、擬真系統測試或其他配合科技發展、職類特性之測試

方式，爰酌修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



五十九條） 

八、為完備技能檢定偶發事件處理之法制程序，新增學科或術科測試發

生本規則未定其處理方式之偶發事件，由中央主管機關決定之。 (修

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一) 

九、基於技能檢定學科及術科測試屬延續性作業，本次修正規定內容於

年度初始同步施行方為妥適，爰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一

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 


